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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院发文件管理细则（试行） 

 

为了明确法学院院发公文办理程序，规范公文管理工作，提高

办文效率，保证公文质量，更好地发挥公文在学院管理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建立实时高效的网上公文展示机制，根据我院实际情况，

制定学院公文发文管理试行规定。  

一、拟稿： 

综合性文稿，如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党政工作总结，领导讲话

稿等，由院行政秘书拟搞； 

属学院行政工作、资产管理范围内的文件，由行政办公室拟搞； 

属本科、研究生教务业务范围内的文件，由业务办公室拟搞； 

属学生工作的文件，由团委拟搞； 

院务委员会文件，由院务委员会秘书拟稿； 

学术委员会文件，由学术委员会秘书拟稿； 

各专职秘书负责本人业务范围内的文件拟稿； 

工会主席负责涉及工会事务的文件拟稿； 

牵涉到几个部门的文件，由指定的部门负责牵头拟稿。        

二、核稿： 

公文拟稿按照“法学院文件签发审批表”格式填写，需要会签

的文稿经相关职能部门会签 (含意见、姓名、时间)后，送主管副院

长或院长助理审核。 



院务委员会文件、学术委员会文件由院务委员会主任和学术委

员会主任审核。 

三、签发： 

学院文件由院长或书记审批签发。院长负责行政性文件、业务

性文件、其他需要公开发布文件的签发；书记负责党总支工作、学

生工作文件签发。 

院务委员会主任负责院务委员会文件签发。 

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学术委员会文件签发。 

四、编号： 

文件拟稿人持同意签发的文件签发审批表到院行政办公室领

取发文号。 

学院文件不分类别，采用统一文号：烟大法学院［****］*号 

五、制文： 

文件拟稿人领取文号后，按照院发文件统一格式制作盖有电子

公章的PDF版电子文档。 

六、发布： 

院发文件一律在法学院网站上发布，需要限制阅读人员的文件

在内部文件中发布。 

需要报送有关校领导和校机关职能部门的文件请打印纸制版，

加盖公章后报送。 

七、登记： 

发文后，文件拟稿人将文件签发审批原件、文件打印版一份，

交行政办公室登记存档。 

  八、文件的拟稿、核稿、审批签字一律用黑色或蓝色墨迹

的钢笔（或签字笔）书写。  

  九、本试行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  

  十、本试行办法从下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十一、本试行办法根据试行情况，将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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